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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关事务管理专项课题指南

一、全面推进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研究
研究目的与要求：
本课题重点研究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重要作用，加强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顶层设计，注重解决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堵点难点，重视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安全保障问题，提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目标模式、行动路径与推进策略。
课题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全面推进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重要意义；
2．上海在推进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现实评价、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3．上海进一步加强机关事务运行保障数字化转型与智慧机管局建设的基本策略、实施路径和举措建议。
研究实施进度与要求：
1.2021年8月初，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或专题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2.2021年10月初，完成研究任务，提交课题研究总报告（2万字以内）和摘要（1500字）。书面材料各一式三份，同时提交相应的电子版文件（Word格式）。
二、完善机关公物仓制度建设开创资产管理新局面的途径与策略研究
研究目的与要求：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而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又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资产的管理直接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履行和廉洁政府形象的打造。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因其实物形态的特性，一直以来是公共管理的难题。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对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进行了很多探索。其中一项有力的措施就是建立政府公物仓。这样既提高了资产使用和处置效率，又贯彻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精神。2020年5月27日，国管局在《关于开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为贯彻落实政府带头“过紧日子”有关要求，提高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议，根据《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机关事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和规定，开展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试点工作。本课题主要研究“十四五”时期，上海如何有效推进政府公物仓建议，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机关运行成本，节约集约使用经费、资产和能源资源，以更为集约节约举措保障党政机关的高效有序运行，提出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政府公物仓建设，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效益的着力点、突破口与推进策略。
课题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全面梳理、评估近年来国家、主要兄弟省市和本市在公物仓制度建设方面的举措及具体实施效果；
2．深入研究分析当前本市在公物仓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瓶颈问题及其主要原因；
3．前瞻性地研究提出本市公物仓制度建设的思路建议。
研究实施进度与要求：
1.2021年8月初，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或专题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2.2021年10月初，完成研究任务，提交课题研究总报告（2万字以内）和摘要（1500字）。书面材料各一式三份，同时提交相应的电子版文件（Word格式）。
三、“十四五”时期加快节约型机关建设的途径与策略研究
研究目的与要求：
本课题主要研究“十四五”时期，上海各级机关事务部门如何继续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控制机关运行成本，节约集约使用经费、资产和能源资源，以更为集约节约举措保障党政机关的高效有序运行，提出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的目标模式、行动路径与推进策略。
课题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全面梳理、评估近年来国家、主要兄弟省市和本市在节约型机关建设方面的举措及具体实施效果；
2．深入研究分析当前本市在节约型机关建设方面面临的瓶颈问题及其主要原因；
3．前瞻性地研究提出本市“十四五”时期从加快节约型机关建设的思路建议。
研究实施进度与要求：
1.2021年8月初，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或专题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2.2021年10月初，完成研究任务，提交课题研究总报告（2万字以内）和摘要（1500字）。书面材料各一式三份，同时提交相应的电子版文件（Word格式）。
四、长三角机关事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目的与要求：
推进机关运行保障区域一体化是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重要体现，是落实党和政府“过紧日子”要求的重要手段。长三角区域机关事务一体化高质量协同发展对三省一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节约政府、廉洁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课题要站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高度，谋划政务管理、政务服务、政务保障一体化发展；秉持“一体两翼”发展理念，围绕资产、资金、资源“三统一”和“共建、共享、共用”的方向，提出统筹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推动管理更实、服务更优、保障更强的目标模式、行动路径与推进策略。
课题重点研究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长三角机关事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当前长三角机关事务一体化建设方面的现实评价、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3．进一步加强长三角机关事务一体化建设，推进长三角机关事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策略、实施路径和举措建议。
研究实施进度与要求：
1.2021年8月初，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或专题报告，进行中期成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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